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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严 厚 福　 　 　 刘 　 湘

摘　 要：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应当从法定刑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就法定刑而言，污染环境

罪的法定刑较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其他相关罪名偏轻。 就司法实践而言，污染环境罪中行为犯的自由刑较轻

尚可以理解，但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平均自由刑明显偏轻以及罚金刑缺乏较为明确的标准且总体偏轻，就不尽

合理。 为了更好地实现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建议将该罪的法定刑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适用于行为犯、结果

犯、结果加重犯，并提升最高法定刑。 在司法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时应当严格认定，主要以行为人的违法收益作为判处罚金刑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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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刑均衡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现行

《刑法》第 ５ 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

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刑均衡原

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刑罚配置、刑罚裁量与刑罚执行

制度的设置，以及各刑种在刑罚体系中的配置比重。
罪刑的均衡协调，有赖于对罪刑均衡原则的客观、科
学的把握，更有赖于立法设计的不断完善和司法实

践的不断规范。 关于污染环境罪及《刑法修正案

（八）》生效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很多学者

认为存在法定刑偏轻的问题。①但也有学者认为，我
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已属总体较大，不宜

再普遍提高。②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污染环境罪

的量刑情况展开实证研究。 晋海以 １９８ 份判决书为

分析对象，认为其中涉及的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情节

较轻，造成的损失较小，判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指出，污染环境罪

的法定最高刑仅为 ７ 年，很难体现对严重污染环境、
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不法行为的惩罚，也与刑法的

“罪责刑相适应” 基本原则相背离。③ 焦艳鹏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全国 ４５０５ 份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判决

书进行分析发现，污染环境罪领域的“轻刑化”现象

大量存在，一审结案的污染环境罪案件中超过 ８０％
的当事人被判处 １ 年半以下有期徒刑。④本文在相

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两个视角分析污染环境罪

的罪刑均衡问题。 第一个视角是基于法定刑，通过

分析污染环境罪与相关罪名的法定刑的差异，判断

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是偏轻、偏重还是适当；第二个

视角是基于司法实践，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⑤ 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计 ６６９４ 份关

于污染环境罪的一审判决书为样本⑥，分析司法实

践中对污染环境罪的裁处是否实现了罪刑均衡。

一、相关立法中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
基于与同类或相关罪名的对比

　 　 实质意义上的罪刑是否均衡，主要取决于该罪

的社会危害性与其法定刑是否匹配。 形式意义上的

罪刑是否均衡，主要看某个罪名的法定刑与其他同

类或者相关罪名的法定刑相比是否均衡。 相对而

言，形式意义上的罪刑均衡更容易分辨。 本部分主

要分析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在形式意义上是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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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还是比较适当，同时基于该罪及相关罪名的社

会危害性，对其法定刑的差异是否合理进行分析。
污染环境罪与其他同类或者相关罪名的法定刑

的比较，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比较污染环境罪

和与该罪有相同或相似后果的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

罪的法定刑；二是比较污染环境罪和与该罪有相同

或相似后果的其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法定刑。
如果在这两种情形下，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均低于

其他罪名，就可以初步认为该罪的法定刑绝对偏轻。
如果只是在一定情形下，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低于

其他罪名，就可以认为该罪的法定刑相对偏轻。 如

果在这两种情形下，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均与其他

罪名相当或者更重，就可以认为该罪的法定刑适当

或者偏重。
首先，将污染环境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

刑进行对比。 根据《刑法》第 １３４ 条的规定，后者的

法定刑与前者的前身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一致。
由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与重大责任

事故罪要求“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并且实践中一些造成环

境污染的行为最终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量

刑⑦，因此，将这两个罪名的法定刑进行对比具有一

定的参照意义。 按照 ２０１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污染环

境罪中，“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或者

“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属于“后果特别

严重”，应当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根据

２０１５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６ 条的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中，“造成死亡一人

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一百万元以上”仅属于“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

成其他严重后果”，应当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负事

故主要责任”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

上，负事故主要责任”，才应当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仅从导致人身伤亡或财产损

失的角度看，在危害后果相同的情况下，污染环境罪

的法定刑要重于重大责任事故罪。 当然，由于污染

环境罪除了会导致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还会导

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般

不会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所以在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相同的情况下污染环境罪的刑罚重于重

大责任事故罪是合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认定

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绝对偏轻。
其次，将污染环境罪与同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

罪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

物罪的法定刑进行对比。 污染环境罪与破坏环境资

源保护罪的其他相关罪名所保护法益相同，均针对

损害环境法益、严重污染环境或者破坏资源的行为。
虽然行为模式不同，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对环境的危

害程度存在偏差，法定刑会有一定区别，但就污染环

境造成的损害而言，个罪之间危害程度并无区别，从
理论上说法定刑应在同一幅度内。 然而，《刑法》第
３３８ 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与第 ３３９ 条规定的非法处

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法定

刑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解释》第 ２ 条、第 ３ 条的规

定，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

物罪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

人体健康”的情形基本上就是污染环境罪中“严重

污染环境”的第 １０—１７ 种情形，而“后果特别严重”
的情形与污染环境罪的情形相同。 但是，污染环境

罪的第一档法定刑是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法定刑是 ７ 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

进口固体废物罪的第一档法定刑都是 ５ 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前者的最高法定刑是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的最高法定刑是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无论是从第一档自

由刑还是从最高法定刑、罚金刑来看，在危害后果相

同的情形下，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都比非法处置进

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更轻。 当

然，鉴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

体废物罪除了破坏环境，还同时侵犯国家对海关的

管理秩序，其法定刑重于污染环境罪有一定的合理

性。 但是，这 ３ 个罪名同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第
一档法定刑相差 ２ 年，第二档法定刑相差 ２—３ 年，
而且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还有第三档法定

刑。 这种法定刑的差异已经超出合理的限度。
最后，将《解释》对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

境”“后果特别严重”的解释进行分析。 “严重污染

环境”“后果特别严重”所包含的情形与破坏环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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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保护罪中其他罪名的情形存在一定的重叠之处，
但相同或者相似的情节所对应的法定刑却存在较大

差别。 例如，根据《解释》第 １ 条第 １２ 项和 ２０００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３ 条的规定，在对

农用地造成的环境损害后果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下，
适用污染环境罪的相关规定只能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而适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相关规定可以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如，根据《解释》第 １ 条第 １３
项和 ２０００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４ 条的

规定，在对森林资源造成的危害后果相同或相似的

情形下，适用污染环境罪的相关规定只能处 ３ 年以

下有期徒刑，而适用盗伐林木罪的相关规定可以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许污染环境罪与非

法占用农用地罪、盗伐林木罪的主观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异，前者在大多数情形下是故意⑧，后两者只能

是故意。 但是，这种后果相同、主观方面基本相同的

同类罪名的法定刑存在明显差异，显然有不合理之

处。 简言之，从污染环境罪与同为破坏环境资源保

护罪的其他罪名的法定刑的对比来看，污染环境罪

的法定刑偏轻。
综上，从形式意义上的法定刑的角度，不能一概

而言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偏轻。 与其他非同类但相

关罪名（如重大责任事故罪）相比，污染环境罪的法

定刑并不偏轻；但与同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其

他罪名相比，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偏轻。 从罪刑均

衡的角度看，这种同类罪名内部法定刑的不均衡显

然是更应当关注的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情况：
结果犯“轻刑化”现象比较突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司法实践中一审判处污染环境

罪案件数量分别是 ４５ 件、６４６ 件、１３２２ 件、１４３３ 件、
１７０６ 件、１５４２ 件，判处自由刑和罚金刑的情况如下。

（一）自由刑量刑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１．总体情况及人均自由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６６９４ 份污染环境罪案件一审判

决书中，各种档次的自由刑共适用了 １１４８５ 次⑨，判
处自由刑共计 １３０８８７ 个月。 被判处自由刑的自然

人被告人中，被判处拘役的占 １３．８％，被判处 １２ 个

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占 ５９．０％，被判处 １３—２４ 个月有

期徒刑的占 ２１．１％，被判处 ２５—３６ 个月有期徒刑的

占 ３．９％，被判处 ３７—４８ 个月有期徒刑的占 １．６％，
被判处 ４９ 个月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０．６％。 从自由刑

的幅度来看，在所有被判处自由刑的自然人被告人

中，被判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 ９７． ８％，其中

７２ ８％的人被判处 １ 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被判

处 ３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２．２％。 可见，司法实践中

污染环境罪“轻刑化”现象比较突出。 从污染环境

罪案件中的人均自由刑来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分别为

１４ ２２ 个月、 １０． ０１ 个月、 １０． ５５ 个月、 ９． ７５ 个月、
１１ ０３ 个月、１１．１１ 个月，６ 年间平均约 １１．１１ 个月，
不足 １ 年。

２．结果犯的量刑整体偏轻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属于结

果犯，构成该罪必须有“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 而

《解释》第 １ 条前 ５ 项列举的，是在污染物排放地

点、排放量、超标程度、排放方式等方面构成“严重

污染环境”的某些特定情形，对应的是“可能使环境

受到严重污染或破坏”的特定行为。 与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罪相比，这些情形明显降低了入罪门槛，将刑

法介入治理环境污染行为的时间点提前，实际上已

经把污染环境罪变为行为犯。⑩此举虽然有利于加

大对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有违反罪刑

法定原则之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６６９４ 件污染环境罪案件中一审

定罪的依据主要集中在《解释》第 １ 条“严重污染环

境”的前 ５ 种情形，其中涉及重金属污染的案件就

有 ４１３４ 件，约占污染环境罪案件入罪类型总次数的

６２％；而《解释》第 １ 条规定的具有实际危害后果的

入罪类型，６ 年间仅适用了 ６５ 次；《解释》第 ３ 条

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的入罪类型，６ 年间适用了 ２８９
次（其中 ５０％以上的情形是“非法排放、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 由于实践中绝大多数污

染环境罪属于行为犯，并未导致实际的人身伤亡或

者财产损失，甚至可能没有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

破坏的实际后果，所以法院判决的刑罚较轻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 但是，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犯

以及“后果特别严重”的案件，法院判决的刑罚仍然

偏轻，显然不符合罪刑均衡原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６６９４ 件污染环境罪案件中“严

重污染环境” 的结果犯案件共有 ６５ 件。 其中，
５３ ８５％的入罪情形是“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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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２０１３ 年没有“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犯案

件，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该类案件中被告人平均刑期分别

为 １６． ６５ 个月、１３． ７８ 个月、１８． ４９ 个月、２４ 个月、
１３ １７ 个月，６ 年间平均刑期约 １４．３５ 个月。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后果特别严重”的污染环境罪案件共有

２８９ 件。 其中，５６．３６％的入罪情形为“非法排放、倾
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２４．０５％的入罪情形

为“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 ２０１３ 年没

有“后果特别严重”的污染环境罪案件，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该类案件中被告人平均刑期分别为 ３４．４４ 个月、
３０．２６ 个月、４４．５７ 个月、３０．７ 个月、２４．８３ 个月，６ 年

间平均刑期约 ２７．４７ 个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所有被判处污染环境罪的被告

人的自由刑平均刑期为 １１．１１ 个月，而“严重污染环

境”的行为犯的自由刑平均刑期为 ９．３７ 个月。 考虑

到污染环境罪的行为犯未必都造成“严重污染环

境” 的后果，这样的刑期情况基本合理。 但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犯的平均刑

期仅为 １４．３５ 个月，只比“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犯

的平均刑期高 ５ 个月。 污染环境罪第一档次“严重

污染环境”的法定自由刑是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司法实践中 “严重污染环

境”的结果犯的平均刑期连 ３ 年有期徒刑的一半

（１８ 个月）都不到，偏轻的可能性很大。 污染环境罪

第二档次“后果特别严重”的法定自由刑是 ３ 年以

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该档次

的平均刑期应在 ３６ 个月以上，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该

档次案件（２０１３ 年没有该档次案件）中，只有 ２０１６
年被告人的平均刑期在 ３６ 个月以上，５ 年间平均刑

期仅为 ２７．４７ 个月。 通过查阅相关案件的判决书发

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案件中有

的被告人属于从犯，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
的被告人虽然是主犯但有自首情节，也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既然可以减轻处罚，法院就可以选择

判处 ３ 年以下自由刑。 但在一些判决中，确实存在

从轻力度过大的嫌疑。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后果特别

严重”的污染环境罪案件共有 ２８９ 件，其中仅有 １ 个

案件中被告人被顶格判处 ７ 年有期徒刑。 此外，通
过对各地污染环境罪案件的犯罪情节及裁判文书的

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存在判罚尺度不统一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实践中绝

大多数“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犯和“后果特别严

重”的污染环境罪的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 对于主

观恶性较大且造成特别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人判处

较低的自由刑，既不符合罪刑均衡原则，又不符合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的政策要求。

（二）罚金刑量刑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１．总体情况及平均罚金数额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６６９４ 件污染环境罪案件中约

９９．７２％的被告人（包括单位和自然人）被判处罚金

刑，罚金数额最高为 ７５００ 万元、最低为 １０００ 元。 从

被判处不同幅度罚金刑的被告人占被告人总数的比

重来看，罚金数额在 １ 万元以下的占 ２５．３４％，１—２
万元的占 ２６．６１％，２—３ 万元的占 １７．６３％，３ 万元以

下的共占 ６９．５８％，３—１０ 万元的占 ２２．０７％，１０ 万元

以上的占 ８．０７％，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占 ０．００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污染环境罪案件中被告人平均

被判处罚金数额分别为 ５３６２５ 元、５４８２５ 元、２９４６８
元、３８０８１ 元、５８１９５ 元、３２９７９ 元，６ 年间平均罚金数

额约 ４４５２９ 元。 从犯罪主体的角度看，较之自然人

被告人，单位受到的罚金刑更为严厉。 因为单位犯

污染环境罪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更大，应当从严惩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污染环境罪案件中单位犯罪平均罚

金数额分别为 ０ 元 （无单位犯罪）、 ６３４８７５ 元、
１３３１５９ 元、２１４４２９ 元、７１４７７１ 元、９６４２５１ 元，６ 年间

单位犯罪平均罚金数额约 ４４３５８１ 元，是被告人犯罪

平均罚金数额的约 ９．９６ 倍。
２．罚金数额较低且缺乏明确的计算标准

《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刑罚条文中只规定

“并处或单处罚金”，该法第 ５２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２ 条规定“人
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

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
依法判处罚金”。 这些规定不足以为法官确定污染

环境罪的罚金数额提供有效的参考，导致司法实践

中各个法院对污染环境罪判处的罚金数额较低且罚

金数额的计算标准不明确。

三、实现污染环境罪罪刑均衡的路径

（一）科学构造刑罚层次，提升最高法定刑

现行《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罪由原来的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罪修改而来，但后者属于过失犯罪，前者

主要是故意犯罪。 “将修正后的故意犯罪的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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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正前的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完全等同，既不利于

体现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对于定罪量刑的价值

和意义，又容易造成上述两罪仅罪名不同而犯罪构

成要件基本相同的错觉。”由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罪属于过失犯罪，所以立法者为其配置的两档法定

刑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属于故意犯罪的同类罪

名（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

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盗伐林木罪）的法定刑相

比较轻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八）》
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之后，该
罪的主观方面已经从过失变成以故意为主、过失为

辅，其法定刑却没有修改，导致其法定刑与其他同类

罪名相比偏轻。 此外，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结

果犯，根据“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

伤亡的严重后果”“后果特别严重”分设两档刑罚比

较合理。 但是，《解释》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的

１８ 种情形中前 ７ 种是行为犯、后 １１ 种是结果犯，对
行为犯和结果犯在量刑上应当有所区别，而根据

《刑法》第 ３３８ 条的规定，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情

形，无论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都只能处 ３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容易导致对

结果犯的刑罚偏轻，也导致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与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其他罪名的法定刑不相协

调。 与此不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在刑罚

结构配置上设立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的法定刑是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适用于“违反国

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的情形，相当于《解释》第 １ 条规定的前 ７ 种情形

（行为犯）；第二层级的法定刑是“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适用于“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

害人体健康”的情形，相当于《解释》第 １ 条规定的

后 １１ 种情形（结果犯）；第三层级的法定刑是“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适用于“后果特别严

重”的情形。 对比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三

档刑罚配置层次与污染环境罪的两档刑罚配置层次

可以发现，污染环境罪在刑罚结构上的缺陷在于，
“它本应存在的中间刑罚层级缺失了”。

根据《解释》确定的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情节，该
罪的理想状态的刑罚结构应包括三档法定刑，分别

对应于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 现行立法把该

罪的行为犯和结果犯的法定刑混为一谈，不符合罪

刑均衡原则。 笔者建议，在新的刑法修正案中，应当

参照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法定刑设置，将
污染环境罪的量刑也分为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

犯三个档次。 考虑到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还

侵犯海关管理秩序，污染环境罪的自由刑可以稍低，
如第一档行为犯的自由刑可设置为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第二档结果犯的自由刑可设置为 ３ 年

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档结果加重犯的自由

刑可设置为 ７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样，既
可解决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偏轻的问题，又可解决

《解释》将“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既包括行为犯又

包括结果犯而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污染环境

者慎用轻刑

立法的修改可能需要漫长的过程。 在立法修改

之前，对于造成严重后果尤其是特别严重后果的污

染环境罪的被告人，除非有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情形，
应当判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造成受

害人死亡、公私财产损失或者生态修复费用上千万

元且主观方面属于故意的被告人尤其是主犯，应当

考虑适用顶格的 ７ 年有期徒刑。 此外，鉴于污染环

境罪案件近年来每年都超过 ２０００ 件，已经属于较为

常见的案件类型，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适时修改《关
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加入污染环境罪的

量刑指导意见，或者颁布专门针对污染环境罪量刑

问题的司法解释，以更好地实现该罪的罪刑均衡，并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其量刑的相对统一。

（三）科学、合理地计算罚金数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 ２ 条，建议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主要依据

被告人的违法收益判处罚金。 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

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因此，要有效遏制

污染环境犯罪，就必须彻底剥夺行为人从犯罪行为

中所获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

积极的违法所得。 根据《解释》第 １７ 条的规定，违
法所得是指“实施刑法第 ３３８ 条、第 ３３９ 条规定的行

为所得和可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无资质而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的行为人所获得的收入以及企业通过违

法排污所获得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收入，就属于违

法所得。 另一种是《解释》第 １ 条第 ８ 款规定的“违
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如通过私设暗管

排放污染物所“节省”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支出，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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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的产生单位通过委托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所“节省”的处置费用等。 污染环

境罪的罚金数额应当主要考虑违法所得和违法减少

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如果两者同时具备，罚金数

额应当大于或等于两者之和；如果只具备其一，罚金

数额应当在价值上大于或等于该项经济利益。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２８ 条的规定，法院对污

染环境罪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从行为人通过犯罪行

为所获经济利益中减去行政机关已对其实施的罚款

数额。 至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或者公私

财产损失，应当追究民事责任，不宜体现在罚金数额

中。 当然，为避免环境损害进一步扩大，督促行为人

尽可能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可以规定对其适用

我国刑法第 ３７ 条的非刑罚处罚措施，责令相关的犯

罪人采取补救措施，最大限度地恢复环境原状”。

注释

①相关文献如：李希慧、董文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修改

研究》，《法学杂志》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王勇：《环境犯罪立法：理念转换

与趋势前瞻》，《当代法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姜俊山：《论污染环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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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④焦艳鹏：《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全景透视》，《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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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施行，此前两年，由于缺乏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与标准，各地

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污染环境罪案件只有 １ 件、２ 件，数量

过少，故本文未将之纳入分析样本。 ⑥本文中样本资料载明的最晚

日期是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⑦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福建省泉

港碳九泄漏案一审宣判，涉事企业中 ８ 人被判处重大责任事故罪，获
刑 ４ 年 ６ 个月至 １ 年 ６ 个月不等。 参见张彤：《泉港碳九泄漏案一

审，８ 人被判重大责任和谎报安全事故罪》，《新京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⑧参见喻海松：《污染环境罪若干争议问题之厘清》，《法律适

用》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３ 期。 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学界

对此争议较大。 因该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故在此不展开论述。 ⑨
另有 ７ 名自然人被告人被判无罪，６９ 名自然人被告人虽然被定罪但

免于刑事处罚，７８７ 名自然人被告人被单处罚金。 ⑩“过去认定环境

污染犯罪的每一项标准都有个结果，现在不少标准规定只要有相应

的行为，就可以定罪了。”参见《两高司法解释：降低定罪量刑门槛从

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ｚｉｘｕ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７８４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两高”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分别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相关规定有所不同，本文在整理入罪类型时根据两者生效

的时间分别进行归类。 该入罪类型规定在“两高”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１ 条第 ６—１４ 项、第 １ 条第 １０—１８ 项。 例如，根据“罗某等污染

环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靖刑初字第 ８８ 号］，罗某等人经营

的采石场同时存在未批先建、重金属排放超标、造成公私财产损失

６８５ 万元的情节，从判决书中也看不出罗某等人有积极履行赔偿责

任的情形，主犯罗某仅仅因为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犯罪事实（而不是在公安机关发现其涉嫌犯罪之前主动自首），
就获得在法定最低自由刑的基础上减轻一半的处罚。 田国宝：
《我国污染环境罪立法检讨》，《法学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张志

刚：《摆荡于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扩张中的污染环境罪的困境及其出

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王勇：《环境犯罪立法：理念

转换与趋势前瞻》，《当代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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